附件2：
2011年盐都区星级高中公开招聘新教师
加分细则

为鼓励广大优秀毕业生报考我区学校，经研究，决定对下列报考人员予以加分。具体办法如下：

1.系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加10分；
2.每获一次校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表彰的加5分；校级以上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表彰的加10分。同一年度内同一内容受到的表彰按最高级别的加分，该项加分累计最高不超过20分。
3.每获一次校级一、二、三等综合奖学金奖励的分别加5分、4分、3分；校级以上加10分。该项加分累计最高不超过20分。
以上加分项目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党员需由学校出具相关证明，受表彰和获得过奖学金的需提供原始证件。凡弄需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其录聘用资格，并向有关方面通报情况。

上述加分的10%计入录聘用总成绩。

该加分细则由区教育局、人社局负责解释。

盐城市盐都区教育局

盐城市盐都区人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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